附件4
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一、铅

铅（lead）是常见重金属污染物，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元素，人体中理 想的含铅量为零。人体多通过摄取食物、饮用自来水等方式把铅带入人体，进入人体的铅 90%储存在骨骼，10%随血液循环流动而分布到全身各组织和器官。铅是蓄积性的重金属， 只有当人体中铅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，才会引发身体的不适，在长期摄入铅后，会对机体 的血液系统、神经系统产生损害，尤其对儿童生长和智力发育的影响较大。职业性铅中毒 多为慢性中毒，可影响神经、造血、消化、泌尿、生殖和发育、心血管、内分泌、免疫、 骨骼等各类器官。

铅的污染来源分为直接污染和间接污染。直接污染是指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接触铅 或者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直接加入含铅的原料，涉及到食品制作工艺及盛装食品的器皿： 马口铁、陶瓷和搪瓷等材料制成的食品容器常含有较多的铅；含铅罐头食品、皮蛋及爆米 花等食品的生产也易存在这种情况。间接污染是指食品原材料在生长、生产过程中通过土 壤、空气、水等途径导致铅污染，例如含铅的废水废渣排放污染水体和土壤后，进而污染 食物；含铅农药的使用也可造成农作物的铅污染。

大肠菌群

大肠菌群（coliforms）包括肠杆菌科的埃希氏菌属、柠檬酸杆菌属、肠杆菌属和克雷 伯菌属。这些菌属中的细菌，主要来自人和温血动物的肠道，需氧与兼性厌氧，不形成芽 孢，在 35℃~37℃下能发酵乳糖产酸产气的革兰氏阴性杆菌。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数量可以 采用相当于每克或每毫升食品的最近似数来表示，简称大肠菌群最近似数（MPN）；也可 以采用菌落形成单位（CFU）表示。

大肠菌群是国内外常用的指示性指标之一。其卫生学意义：一是作为食品受到人与温 血动物粪便污染的指示菌；二是作为肠道致病菌污染食品的指示菌，提示食品被致病菌（如 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等）污染的可能性较大。食品中大肠菌群不合格， 说明食品存在卫生质量缺陷，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。

 大肠菌群超标可能由于产品的加工原料、包装材料受污染，或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受人 员、工器具等生产设备、环境的污染，有加热处理工艺的产品加热不彻底而导致。

毒死蜱

毒死蜱是一种具有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的有机磷杀虫剂。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中规定豇豆最大残留限量为0.02mg/kg。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品，可能会引起头昏、头痛、无力、呕吐等症状。蔬菜中毒死蜱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菜农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，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。

丙环唑

丙环唑是有保护和治疗作用的内吸性叶面杀菌剂。食用丙环唑超标的食品一般不会导致丙环唑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的规定，葱中丙环唑最大残留限量为0.5mg/kg。葱中丙环唑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农户为控制虫害，加大了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
